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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诞生和发展，由于受到不同部门管理的制约，

社会工作从业务上归属民政部门管理; 志愿服务

主要以青年志愿者行动为主，主要归属共青团管

理。应该说，国家将各项社会服务工作，分别由

不同的部门、机构、团体来组织和管理，有利于调

动各方积极性，为事业发展提供专门依托。但

是，由于长期的客观因素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一

是接受国家委托的部门或者机构，将协助国家发

展社会事业，转变为借助这一事业扩大部门利益

与影响力的心态，偏离了发展社会事业的本意。
二是受到相应心态的影响，其他部门、机构、团体

就将社会工作看成是民政部门的工作，而将志愿

服务看成是共青团等的团体工作，缺乏合作发展

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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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人们更倾向于免费服务，不愿意花钱购

买服务。这就导致人们更易于接受志愿服务，而

对社会工作服务知之甚少，以至于社会工作提供

的服务很多就被当作志愿服务。当社工提出收

费的时候，也会引起一些人的不理解。其次，社

会工作要遵循严格的专业伦理和价值，这些伦理

和价值是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必须遵守的，有些

甚至跟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相冲突。虽然志愿者

也要遵循社会的伦理和价值，但不如社会工作那

么严格和专业。而且，有的志愿者是凭着自己的

价值理念和方法去服务的，在很大层面上与社会

工作者的价值观相冲突，从而影响到社会工作者

的正常服务。第三，志愿服务一定程度上阻碍国

家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一个职业的发展离不

开一个强大的人才后盾。在志愿服务蓬勃发展

的时候，社会工作职业便出现了瓶颈，更大一部

分原因在于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可度不高。这将

导致人们在做出职业选择时，不会偏向社会工作

这个行业。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正

处在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起步阶段，社会工作的专

业自主性还比较微弱，身处行政力量和志愿服务

的夹缝之中。［5］另外，社会工作开展服务过程中

经费的缺乏，�09.285715 0 -8.742857 Tm�11.154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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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中国的发展是随着志愿服务而兴起的，如何

把握这种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怎样去应对这当中

的问题与挑战，是作为社会工作者包括志愿事业

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要突破这个瓶颈，应该努

力协调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二者之间的关系。
总体来说，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社会工作者与

志愿者相互之间应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建立平

等合作的关系。

二、走向协同: 社会工作与志愿

服务的携手发展

综合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历史关系以及

在我国的发展状况来看，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

发展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在社会价值层面上具

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应当说，探索中国社会工作

和志愿者协同共进发展的道路是社会发展的时

代要求，也是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必有

的选择路径。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有着共同的

出发点和宗旨，在我国当前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

管理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极有可能将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 一) 公民社会的实践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

内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引用。俞可平认为: “所谓公

民社会政治学强调它的‘公民性’，即公民社会主

要由那些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

组织构成。而社会学则强调他的‘中间性’，即

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领域。
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

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

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

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

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介

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7］公民社会

主要就是指我们通常所指的“第三部门”，是介

于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社团领域，这也和哈贝

马斯 提 出 的“公 共 领 域”的 概 念 有 相 似 的 含

义。［8］就这一意义上来讲，公民社会强调公共参

与，鼓励公民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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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7 文件》。2008 年发布了《深圳市“社工、义

工”联动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 》、《深圳市发挥民

间组织在社会工作中作用的实施方案( 试行) 》。
提出推动社会工作发展，不仅需要专业社工的力

量，还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义工更是推进

社会工作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深圳市已形成

市、区、街道、社区四级义工服务网络，并建立了

“社工、义工”联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强

调民间组织机构是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条件; 民间组织是公共

服务的重要载体，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是社会工

作人才发挥作用的主要平台，要对社会性公益组

织进行分类扶持和培育，同时创新社会公益性民

间组织管理体制和机制，要依法严格监管，促进

行业自律管理; 加强社会服务机构的行业监管，

充分发挥社会服务机构的自主性和效率，并且在

政府的监管下提高社会服务质量，要把最大的实

惠带给服务对象。

2． 上海经验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多次强调社工、义工在

本市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05 年初，上海

市政府将发展社工、义工列入了年度的重点工

作; 2005 年 3 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了《加强社区

建设扩大试点工作指导要求》，其中第 26 条明确

提出了“推进专业社会工作和义工制度建设”的

要求;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推进上海志愿者活动的意见》，加大对志

愿者活动的指导力度，推动全市志愿者服务的发

展。上海市认为社工、义工“两工联动”机制是

指在社会服务中采用“社工引领义工开展服务，

义工协助社工改善服务”的运行机制，整合社

工、义工的人力资源，实现两工“联动双赢、互补

互惠、互动共进”。
以社区为平台，以各类机构为载体，建立社

工、义工“两工联动”机制，就是充分发挥社工在

服务项目的策划、组织、实施的主导作用，充分调

动义工参与、协助、配合社工实施服务项目的积

极性，形成“公务员凝聚社工、社工引领义工、义
工带动各方”的良性循环服务链。

3． 香港经验

香港是中国较早开展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

的地区，也是中国社工与义工关系机制建立比较

成熟的地区，香港地区的发展经验比较成熟。在

香港任何人士，不分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种

族、宗教及政治背景，只要志愿利用自己的时间

不为报酬去为改进社会、帮助他人而服务，均可

加入义工的行列。对于从事社工职业的具有较

高的要求，香港政府规定，凡从事半专职社会服

务工作的人士，必须是接受过大专以上社会工作

系或社会学学历训练并取得毕业证书的人土。
香港义务工作的日益完善和深入人心与高素质

的专职人员的动员与组织密不可分。
香港除对专职工作人员( 社工) 的严格要求

以外，香港的社会服务机构发展十分完善，社会

服务体系比较健全，为专职社工发挥自身的专业

知识能力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能够有效地组织整

合社会资源，提供社会服务。经过长期的发展，

香港形成了政府机构和志愿机构互相协调、互相

补充的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福利署负责制订政

策，提出目标和实施计划，分配资金，对志愿机构

的工作进行协调、考核、监督等。志愿机构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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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缓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具有重

要的作用。社工是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

助人者，针对个人及社会问题，可提供系统有效

的工作方法。义工则可以承担大量非专业性的

工作，为社工的服务提供人力支撑。两者联动能

够优势互补，共同致力于一些预防、补救性工作，

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构建

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和共同理想。社会工作在

志愿服务中发挥倡导和管理的作用，要建立3129 T28�29 T2




